哪些人员符合政策性小额担保贷款？

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包括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及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

（一）创业“贷免扶补”适用对象：在我省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在校高年级大学生）、农民工、复转军人、留学回国人员已进行工商注册的首次创业的人员（2009年1月1日后工商注册创业人员）。

（二）创业小额担保贷款适用对象：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个体经营、合伙经营、合伙创办企业的本省登记失业人员、复转军人和返乡创业的人员。 

（三）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适用对象：新招用符合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3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15%）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分别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20%、25%（超过100人的企业分别达到10%、12%）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
申请小额担保贷款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一）鼓励创业“贷免扶补”、创业小额担保贷款需提供以下材料：书面申请、《身份证》、《户口本》或《暂住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房屋租赁合同》原件，下列人员还需提供的材料：1.是大中专毕业生的需提供《毕业证》（在校大学生由所在学校出具证明）、《就业失业登记证》；2.是农民工的需提供《云南省农民工服务手册》；3.是复转军人的需提供《军人退役证》、《就业失业登记证》或《云南省农民工服务手册》原件；4.其他自主创业人员持相关证件。

经审核符合申请贷款的填写《创业计划书》一式二份、《云南省创业小额贷款申请审批表》一式四份。

（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需提供以下材料：1.贷款申请;2.营业执照;3.税务登记证;4.组织机构代码证;5.企业职工花名册;6.企业新招用人员录用登记手续（劳动部门已备案）;7.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登记备案的劳动合同;8.社会保险登记证（附上年度最后1个月和申请前1个月缴费凭证）;9.上年度、申请前1个月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10.企业工资支付凭证及工资表（上年度最后1个月、申请前1个月工资发放表）;11.县级承办单位、就业服务机构、担保机构、承贷金融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